附件

《丽水市重要水系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方案（2022-2025年）》任务分解表

	工作要求
	目标及措施
	责任单位

	（一）

严格生态空间管控


	1.

强化河湖生态空间管控
	编制实施水域保护规划，对重要水域实行特别保护，到2025年，全市基本水面率保持在2.66%以上。制定重要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对河湖岸线实施特殊管制。深入推进水域动态管控、水域调查、水域保护规划和重要水域划定、公布等工作。禁止非法侵占河湖水域，严格河道采砂许可管理。
	市水利局

各县（市、区）政府

	
	
	加强水系源头重要生态空间管控，推进大花园核心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确保出境水水质达到或优于II类。
	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局按职责分工，各县（市、区）政府

	
	2.

优化产业绿色升级
	严格推动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
	市发改委

各县（市、区）政府

	
	
	科学确定并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市自然资源局

各县（市、区）政府

	
	
	实施《丽水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

	
	
	持续压减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实施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深入开展高耗能低效企业整治工作。
	市经信局

各县（市、区）政府

	
	
	继续推行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开展绿色低碳工厂和绿色低碳园区建设。实施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升级工程。
	市经信局、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
各县（市、区）政府

	
	
	探索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

	（二）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


	1.

全面提升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
	高标准补齐污水处理的短板，加快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到2025年，全市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9.5万吨，新建、改造配套污水管网300公里，完成清洁排放技术改造规模22.3万吨/日。
	市建设局

各县（市、区）政府

	
	
	持续推进城镇“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力争到2024年，9县（市、区）创成全域“污水零直排区”，构建“污水零直排区”数字化管理系统。
	市治水办、市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按职责分工，各县（市、区）政府

	
	2.强化农业农村水污染防治
	深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到2025年，新建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系统15条，全市化肥、农药施用量继续保持负增长，化肥、农药利用率稳定在40%以上。
	市农业农村局

各县（市、区）政府

	
	
	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到2025年，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比例达到100%，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率达到93%以上。
	市农业农村局

各县（市、区）政府

	
	
	提高水产养殖绿色发展水平。到2025年，全市建成4个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和50家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全面推进水产养殖尾水的生态化治理，开展水产养殖集中区域水环境监测，探索渔业养殖尾水零直排建设。到2025年，全市规模渔业主体尾水治理率达100%。
	市农业农村局

各县（市、区）政府

	
	
	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到2025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行政村覆盖率达到95%，出水达标率达到95%，实现既有处理设施标准化运维全覆盖。
	市建设局

各县（市、区）政府

	
	3.

持续推进工业污染防治
	积极推进涉水产业生态化改造，重点推进合成革、阀门、金属制品、不锈钢、木制玩具、竹木加工、汽车空调配件等一批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实施“低散乱”企业整治新三年行动计划，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
	市经信局

各县（市、区）政府

	
	
	深入开展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面推进重点园区及工业企业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建立完善长效运维管理机制。加强重点园区周边河道水质监测及监管。到2022年底，全面完成全市重点工业园区（工业集聚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

	
	4.强化船舶港口水污染控制
	实现船舶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和垃圾等污染物来源可溯、去向可寻，基本形成衔接顺畅的船舶港口污染治理体系。推动“船—港—城”各环节有效应用长江经济带船舶水污染物联合监管与服务信息系统。内河运输船舶水污染物实现应收尽收，加快岸电推广使用。
	市交通运输局

各县（市、区）政府

	
	5.

加强流域系统整治
	编制马戍口等6个“十四五”新增国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保持方案，开展国控、省控断面走航排查，制定实施“一点一策”治理方案。开展入海河流（溪闸）总氮、总磷浓度控制，推进入河排污（水）口“查测溯治”。到2025年，地表水市控及以上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维持100%，力争全面消除县控及以上断面Ⅴ类水质，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维持100%。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

	（三）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
	1.

加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
	重点推进大溪治理提升改造、好溪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景宁县小溪流域综合治理项目（一期）、松阳县松阴溪干流综合治理工程。高标准开展“美丽河湖”建设，创建国家河川公园，加快建设“幸福瓯江”，推进松阳、景宁幸福河湖试点县建设，为美丽河湖向幸福河湖迭代升级提供样本。到2025年，全市综合治理中小河流500公里，建成省级美丽河湖45条（个）。
	市水利局

各县（市、区）政府

	
	2.

加强湿地保护修复
	实行湿地面积总量管控，严管建设开发侵占自然湿地，保证湿地面积不减少，功能不退化。统筹推进瓯江水生态廊道建设，实施瓯江流域生态系统修复工程。重点加强丽水九龙国家湿地公园、浙江云和梯田国家湿地公园等现有湿地公园保护和修复，强化湿地公园建设和管护。到2025年，湿地面积不低于1.25万亩。
	市林业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市全域旅游发展中心按职责分工，各县（市、区）政府

	
	3.

加强河湖生态保护修复
	制定重要水系干流和重要支流岸线生态修复方案，科学保护自然岸线。
	市水利局牵头，各水系河长联系单位参与，各县（市、区）政府

	
	
	开展河湖岸线生态化改造与生态缓冲带修复，到2025年，完成省级下达的岸坡生态化改造任务以及河湖生态缓冲带修复任务。
	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各县（市、区）政府

	
	
	加快实施瓯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市自然资源局牵头，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参与，各县（市、区）政府

	
	
	因地制宜实施水系连通、水生植物恢复等生态修复措施、湿地水生植被恢复，积极构建“水下森林”系统。
	市水利局

各县（市、区）政府

	
	
	高质量推进龙泉市水生态环境示范试点市建设，实施黄村水库、松阳堰后断面、缙云光瑶断面、庆元贵南洋断面等4个河湖生态缓冲带试点，推进风化－石门洞、浮云溪、好溪电站－灵山等重点区域生态缓冲带划定与生态修复。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

	
	4.

加强山林生态保护修复
	实施国土绿化行动和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到2025年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定在80%以上，森林蓄积量达到1.25亿立方米。
	市林业局

各县（市、区）政府

	
	
	开展重要水系水体含沙量监测分析，在植被破坏严重、路桥梁施工、土地开发整理等重点区域实施水土流失专项整治，强化水土流失防治，到2025年，全市水土保持率达到93.5%。
	市水利局牵头，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林业局等按职责分工，各县（市、区）政府

	
	
	针对废弃采矿地，开展矿山生态环境修复，到2025年，完成废弃矿山修复不少于17个。开展绿色矿山创建，到2025年，全市矿山达到绿色矿山标准比例大于91%。
	市自然资源局

各县（市、区）政府

	
	5.

建立健全生态用水保障机制
	制定重要河湖生态流量保障方案，建立重要河湖生态流量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机制。加强水利水电、航运枢纽等涉水工程生态用水调度管理，制定农村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督管理办法。到2025年，农村水电站生态流量实时监控率达到100%，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5%以上。探索建立典型河段敏感生态用水保障机制。
	市水利局牵头，市发改委、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参与，各县（市、区）政府

	（四）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1.开展水生生物多样性调查
	根据2022年重点工作完成钱塘江、瓯江等重要水系水生生物多样性调查，建立资产台账和数据库。对浮游植物、底栖植物等的初级生产力和浮游动物开展调查研究。评估分析珍稀濒危物种受威胁状况和增殖放流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制定珍稀濒危水生物种名录。开展外来水生物种调查，制定外来水生物种名录。
	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等参与，各县（市、区）政府

	
	2.

加强重点水域保护
	加强水系种质资源保护区、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等关键生境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或其他保护地建设。规范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国家重点保护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按职责分工，各县（市、区）政府

	
	3.实施珍稀濒危和特有物种拯救保护
	综合采取繁殖保护、亲本放归和幼鱼放流等方式，开展珍稀濒危物种专项保护，实现瓯江、飞云江香鱼等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恢复，瓯江倒刺鲃、台湾铲颌鱼等土著鱼类资源修复。开展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严厉打击非法猎捕、交易、运输水生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行为。
	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市公安局、市林业局等参与，各县（市、区）政府

	
	4.

严格实施禁渔休渔制度
	持续推进瓯江流域禁渔工作，建立健全全市统一的禁渔制度，明确禁渔范围、时间和禁止作业方式。严格落实捕捞许可证年审制度，加强捕捞渔民持证生产情况监督检查，严格按照许可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规范捕捞行为。
	市农业农村局

各县（市、区）政府

	
	5.

科学开展增殖放流
	将花鲈、台湾铲颌鱼等具有较高生态价值的土著物种苗种的人工繁育纳入科技专项。
	市科技局牵头，市农业农村局参与，各县（市、区）政府

	
	
	创新流域的生态协同管理，改善鱼类生境和产卵场等条件，持续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科学制定增殖放流方案，加强放流品种的种源管理，形成市县联动、流域统筹、因地制宜的放流机制，探索建立放流效果评估机制。到2025年，全市设立土著鱼类种苗场等10家，增殖放流苗种达到0.5亿单位以上，土著鱼类逐步恢复。
	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参与，各县（市、区）政府

	（五）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
	1.

数字赋能水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整合水生生物资源调查、水生态健康调查及地理信息等多元数据，推进生物多样性信息监管平台建设。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自然资源局、市大数据局等参与，各县（市、区）政府

	
	
	开展全市水系河湖健康评价和水生态健康评估。探索建立环境DNA基础数据库。
	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各县（市、区）政府

	
	
	强化水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智慧化建设和应用，深化数字政府综合应用生态文明场景“碧水行动”模块建设，建设“天眼守望”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应用场景和水生态环境智慧化监测网。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

	
	2.

加强生态环境执法监管
	加强重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强化执法检查，严格落实特别保护期禁止捕捞作业等规定。保持对涉渔“三无”船舶、“绝户网”和涉渔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
	市农业农村局

各县（市、区）政府

	
	
	实施跨界河湖水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健全跨部门、区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议事协调机制。
	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林业局按职责分工，各县（市、区）政府

	
	
	推动制定水生态保护修复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完善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地保护等相关法规规章，研究修订不符合规格标准的渔具名录。
	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司法局按职责分工，各县（市、区）政府


